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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关于印发
《全国防疫物资产品质量和市场秩序

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安厅（局）、商务厅、药监局，各直属海关：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部署，各地各部门认真

贯彻落实，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大力加强防疫物资保障监管，取得积极成效。防

疫物资生产大幅度提升，防疫物资质量不断提升，确保了国内抗疫需求，越来越多

产品出口到海外，支持各国抗疫。

为进一步加强防疫物资产品质量监管，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七部门决定联合开

展全国防疫物资产品质量和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现印发专项整治行动方案，请

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认真执行。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药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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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全国防疫物资产品质量和市场秩序

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批示。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采取有力举

措，大力加强防疫物资保障监管，取得积极成效。随着我国复工复产、复市复业工

作有序推进，特别是国际疫情的蔓延，对防疫物资需求大幅增加，防疫物资产品质

量和市场秩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为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着力维护市场秩序，

现制定全国防疫物资产品质量和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一、基本思路

防疫物资产品质量和市场秩序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

治站位，从保障抗疫取得全面胜利的战略高度，从保护人民群众和医护人员健康安

全的战略高度，从促进防疫物资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从维护国家形象和中

国制造声誉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此次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意义，增强紧迫

感、责任感、使命感。通过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排查防疫物资产品质量和市场秩序

中存在的隐患，全面整治生产、流通、消费、出口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建立横

向协同、纵向联动的工作机制，深化防疫物资保障监管工作，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基本思路是：

突出全种类整治。着重对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红外体温计（额温枪）、新

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等五类防疫物资及其重要原辅材料加强监管，保障防疫物资全

产业链平稳运行。

突出全过程整治。贯穿防疫物资生产、流通、消费、出口全链条监管。强化生

产源头控制，严格企业资质，明确产品标准，提升产品质量；强化流通环节监管，

对不合格产品开展全流程追溯，依法追究生产经营者责任；强化消费市场监管，维

护消费者利益；强化出口监管，严把出口防疫物资质量关。

突出全方位整治。统筹国内国际市场，既要全力保障国内防疫物资产品质量和

供应，规范市场秩序；也要全力保障出口产品质量，规范出口秩序，有力支持国际

抗疫大局。

突出综合整治。针对防疫物资生产、产品质量、标准认证、检验检测以及市场

秩序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综合运用行政执法、刑事打击、信用惩戒、联合执法等多

种手段，提升整治效能。

二、主要任务

（一）全面排查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全面梳理本区域口罩、防护服、呼吸机、

红外体温计（额温枪）、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等五类防疫物资及其重要原辅材料

生产企业清单，认真深入开展排查。督促企业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加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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